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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电行业环境监测管理规定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6 年 4 月 26 日发布 电计[1996]280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将环境监测工作纳入生产管理轨道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电力工业部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火电厂

生产的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火电厂环境监测是工业污染源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国家和行业了解并掌握排污状况和排污趋势的手段。监测

数据是执行环境保护法规、标准，进行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的依

据。 

第三条 电力环境监测各级站是国家和地方环境监测网的成员，

履行各级环境监测网成员的义务，享有同级网成员的权利。 

第四条 监测工作主要包括排污监测、污染处理设施运转效果

监测、“三同时”竣工验收监测、污染事故应急监测、纠纷仲裁

监测等，各级环境监测站在完成本厂及本系统的环境监测任务的

前提下，可承担地方环境监测网或其它部门委托的监测工作。各

级监测站应开展环境科研和污染治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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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各火力发电厂和各级火电环境监测

站。 

第二章 监测机构、人员及设备 

第六条 电力环境监测网分三级设置，各级站行使本主管部门

赋予的一定行政职能。电力环境监测网相应接受国家和地方环境

监测网的技术管理和监督。 

电力环境监测总站是电力环境监测网的业务负责单位，受电

力工业部环境保护办公室和挂靠单位的双重领导。 

电管局、电力局环境监测中心站应独立设在各省、市（区）

电力试验研究所内，受主管局和挂靠单位双重领导，技术受总站

指导。 

全国各火电厂设环境监测站，技术上受中心站指导。 

第七条 各级环境监测站配备站长，由环保专业技术人员担任。 

第八条 各级电力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定额应按实际工作量确

定，环境监测站人员应以配备环保、分析化学、热能动力等专业

为主的技术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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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中心站和监测站的用房面积及试验室基本监测仪器设

备的配置，参照本规定附表１、附表２确定。 

新建火电厂的环境监测站用房面积及监测仪器设备由设计单

位按本规定设计并列入投资概算，各级监测站的仪器设备更新费

用在生产折旧费中列支。 

监测站所配备的仪器设备应先进、可靠，测试数据准确，可

比性强，并应每年进行计量校验。 

第三章 各级监测站及人员职责范围 

第十条 总站职责 

电力环境监测总是电力环境监测网的业务负责单位，负责电

力环境监测网的技术管理、技术仲裁、质量保证、信息资料汇总

和负责编制全国火电厂污染源状况报告、环境统计年鉴。其主要

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起草电力环境监测网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。 

（二）负责起草电力环境监测网的各项目管理制度和技术规

定。负责电力环境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仪器、设备技术参数及技

术规范的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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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对网络成员单位的业务技术考核。 

（四）组织网络的学术交流、人员培训、监测人员岗位资质

确定和技术协作等工作。 

（五）汇集基层站的年环境统计报表，环境监测季报表、环

境指标考核报表，进行综合分析，定期提出工作报告，报告全国

火电厂污染源的排放状况和变化趋势，建立污染源动态数据库。 

（六）参与全国火电厂重大污染事件的调查研究和技术仲裁，

参与大型火电厂环保设施（包括“三同时”）竣工验收的监测和

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 

（七）总站在取得计量部门考核认可授权条件下，作为电力

环境监测专用装置和设备的计量认证负责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中心站职责 

各电管局、电力局环境监测中心站是本系统电力环境监测网

的技术负责单位，负责本局环境监测网的技术管理、质量保证、

信息资料汇总，并编制本网火电厂污染源报告、环境状况报告书

及年鉴。参加本系统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技术监督和仲裁。 

其主要职责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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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定本系统环境监测网的工作规定和年度计划； 

（二）负责监督本系统火电厂污染物排放，承担新建、扩建

火电厂环保设施（包括“三同时”）竣工验收的监测和重点污染

源排放的监测。参与火电厂环境评价及新扩改火电厂环境影响评

价工作。 

（三）汇集、分析本网火电厂的污染监测资料，按时编报环

境统计年报表、监测月报和季报表，以及环境指标考核报表，并

建立数据库。 

（四）组织对网络成员单位的业务技术考核、评比。 

（五）组织网络的学术交流、人员培训和技术协作等工作。 

（六）参加火电厂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分析。 

（七）开展火电厂污染治理的试验研究，参与火电厂污染治

理方案的制定和审查，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的调试和竣工验收。 

第十二条 监测站职责 

（一）认真贯彻国家有关环保法规、规范，建立健全本站各

项规章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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